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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的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解读  

    

  为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不断提高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质量安全，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

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号），结合本省实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起草了《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现对该征求意见稿解读如下。  

   一、出台的必要性  

  建筑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年来，我们一直着力提升建

筑工程质量水平，工程质量总体可控。但是，我省建筑工程品质整体上还不

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分析原因主要是工程质量保障体系还不

完善，部分建设单位不顾工程建设客观规律，漠视工程质量，不认真履行质量
责任，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任意抢工期、压造价，拖延工程款结算，给工程

质量带来极大隐患。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着力构建以建设

单位为首要责任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我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管理水

平，我们依据住建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的通知》，制

定本《实施意见》。  

   二、政策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四部分内容：“一、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和“二、

对工程各阶段实施协调管理和质量安全管理”是从准确把握建设单位工程质量

首要责任内涵考虑，依法明确建设单位从事工程建设活动应履行的质量责任。

“三、切实加强住宅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是从保障群众关注的住房质量角度考

虑，提出加强商品住房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具体举措。

“四、监督管理”是从压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激发建设单位增强质

量意识考虑，提出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建设单位监管和责任追究等方面

措施。  

   三、政策解决的主要问题  
  《实施意见》以破解建设单位落实质量责任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主线，重点

解决 3个方面问题。  

  一是围绕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不明确、不具体、权责不一致等问

题，依法明确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内涵，将其归纳为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发包制
度、保证合理工期和造价、全面履行质量管理职责等方面。  

  二是围绕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住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不明确、质量

信息不透明、房地产开发企业重房屋预售轻工程质量、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参



差不齐等问题，提出完善住宅工程质量与市场监管联动机制，督促建设单位加

强工程质量管理，严格履行质量保修责任，推行质量信息公开等重点举措。  

  三是围绕现行法律法规对建设单位质量责任处罚的规定依据不足、追责不

到位等问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建设单位落实首要责任监管机制，加大政府监

管力度，强化信用管理和责任追究。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吉林省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http://jst.jl.gov.cn/zmhd/myzj/202209/t20220913_1696365.html
http://jst.jl.gov.cn/zmhd/myzj/202209/t20220913_1696365.html

